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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室內公共場所： 

量測公共場所 
量測最大值 

（毫瓦/平方公分） 

是否符

合環境

建議值 

本府市政大樓 10F Taipei Free AP 0.000594 符合 

內部環境 0.000077 符合 

本府市政大樓 B1 Taipei Free AP 0.000075 符合 

內部環境 0.000042 符合 

捷運忠孝復興站 戶外環境 0.000062 符合 

捷運忠孝復興站 

(文湖線) 

Taipei Free AP 0.000034 符合 

內部環境 0.000023 符合 

捷運忠孝復興站 

(板南線) 

Taipei Free AP 0.000780 符合 

內部環境 0.000224 符合 

捷運忠孝新生站 

(板南線) 

Taipei Free AP 0.000116 符合 

內部環境 0.000062 符合 

捷運忠孝新生站 

(蘆洲線) 

Taipei Free AP 0.000034 符合 

內部環境 0.000032 符合 

捷運中山站 Taipei Free AP 0.000059 符合 

內部環境 0.000025 符合 

捷運臺北車站 

(淡水新店線) 

Taipei Free AP 0.000080 符合 

內部環境 0.000088 符合 

捷運臺北車站 

(板南線)  

Taipei Free AP 0.000044 符合 

內部環境 0.000023 符合 

捷運西門站 Taipei Free AP 0.000046 符合 

內部環境 0.000081 符合 

捷運公館站 Taipei Free AP 0.000095 符合 

內部環境 0.000079 符合 

市立醫院仁愛院區 

(醫療大樓) 

Taipei Free AP 0.000068 符合 

內部環境 0.000038 符合 

市立醫院仁愛院區 

(南棟大樓) 

Taipei Free AP 0.000068 符合 

內部環境 0.000032 符合 

大安區行政中心 

(大安戶政事務所) 

Taipei Free AP 0.000268 符合 

內部環境 0.000142 符合 

大安區行政中心 

(大安區公所) 

Taipei Free AP 0.000037 符合 

內部環境 0.000031 符合 

市立圖書館總館 Taipei Free AP 0.000249 符合 

內部環境 0.000039 符合 

※環保署公告之非游離輻射環境建議值為 1 毫瓦/平方公分 

※本次電磁波量測方式，係對各場所內部環境及 Taipei Free  AP 進行電磁波功率密度量測。其中對 Taipei 

Free  AP 的量測方式，是在距離 AP 約 1 公尺處，使用市府環保局提供專門儀器對準 AP 進行電磁波功

率密度量測，並以最大值法彙整各公共場所之環境與 Taipei Free AP 電磁波功率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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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車： 

1. 公車量測位置示意圖： 

 

        

 5.車尾                  4.中間   3.駕駛座正後方 2.AP 正面  1.駕駛座 

                                                  (10-15 公分) 

2.量測資料： 

 
公車引擎、車內燈光、 

AP 電源均開啟 

量測位置 5 4 3 2 1(駕駛座) 

量測最大值 

(毫瓦/平方公分) 
0.000043 0.000078 0.000056 0.000374 0.000078 

是否符合 

環境建議值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公車引擎、AP 電源開啟、 

但車內燈光關閉 

量測位置 5 4 3 2 1(駕駛座) 

量測最大值 

(毫瓦/平方公分) 
0.000032 0.000078 0.000069 0.000385 0.000070 

是否符合 

環境建議值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公車引擎、AP 電源開啟、 

車內燈光關閉、有使用者連線 

量測位置 5 4 3 2 1(駕駛座) 

量測最大值 

(毫瓦/平方公分) 
0.000057 0.000067 0.000068 0.002620 0.000080 

是否符合 

環境建議值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公車引擎開啟、 

車內燈光、AP 電源關閉 

量測位置 5 4 3 2 1(駕駛座) 

量測最大值 

(毫瓦/平方公分) 
0.000068 0.000132 0.000083 0.000148 0.000132 

是否符合 

環境建議值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環保署公告之非游離輻射環境建議值為 1 毫瓦/平方公分 

※本次電磁波量測方式，係對公車內部環境及所設 AP 進行電磁波功率密度量測。其中對 AP 的量測方

式，是在 AP 正面近距離(約 10 至 15 公分)處，使用市府環保局提供專門儀器，對準 AP 進行電磁波功率

密度量測，並以最大值法彙整之。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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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用電器設備與 Taipei Free AP 周邊場域電磁波功率密度： 

設備 
電磁波功率密度 

(毫瓦/平方公分) 

是否符

合環境

建議值 

日光燈具 

(下方 1 公尺) 
0.001740 符合 

電腦液晶螢幕 

(前方 1 公尺) 
0.000227 符合 

KIOSK 

(前方 1 公尺) 
0.000041 符合 

手機通話時 0.005210 符合 

Taipei Free AP 

(前方 1 公尺) 
0.000024-0.002620 符合 

※環保署公告之非游離輻射環境建議值為 1 毫瓦/平方公分 

 


